
業務項目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業務項目如下：
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，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其任務如下：
一、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，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
二、規劃或辦理學生、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。
三、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、教學及評量。
四、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，建立機制，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。
五、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。
六、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。
七、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。

聯絡我們與申訴窗口
洽詢時間：星期一到星期五 08：30~17：00
洽詢地點：行政大樓1樓 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與保健組
E-mail：sa@ntua.edu.tw
電 話：（02）22722181轉1350  鄭靜琪

